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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了加强水域治安管理，维护水

域治安秩序，保障公共安全，保护公民、法人和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

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江河、湖泊、

水库，以及其岛屿、港汊、滩涂、草洲、岸坡等水

域和水域范围内相关场所的治安管理，适用本

条例。

本条例所称的水域范围内相关场所，是指

水域范围内的港口、码头、渡口、交易市场，固

定平台等建筑设施和运动休闲娱乐等活动场

所，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场所。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本

行政区域内水域治安综合治理，推进水域治安

防控体系建设，研究解决水域治安综合治理重

大问题，督促和指导有关部门、单位开展水域

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将水域治安管理工作所需

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按照职责

做好辖区内水域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村民委

员会、居民委员会应当协助做好水域治安综合

治理相关工作。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

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水域治安管理工作，其主要

职责是：

（一）宣传贯彻有关治安管理的法律、法

规、规章；

（二）指导、协调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开

展水域治安防范工作；

（三）检查水域治安情况，对船舶、水域范

围内相关场所及其从业人员进行治安管理；

（四）查处水域治安案件，处置水域治安

事件；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应当按照管

理权限和便民利民的原则，依法合理划分水域

和陆地的治安管辖范围。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运输、水

利、农业农村、生态环境、林业、应急管理、消防

救援、教育、民政、文化和旅游、商务、自然资

源、市场监督管理、体育等部门，应当在各自职

责范围内依法协助公安机关做好水域治安管

理工作。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与

水域毗邻省同级人民政府的水域治安综合治

理协作，协商解决水域治安综合治理重大问

题，共同推进水域治安综合治理。

省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应当加强与长江流

域其他省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以及长江航运

公安机关的警务协作、警情互通、资源共享。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水

域治安管理工作综合协调，提高水域治安管理

能力。

水域毗邻的设区的市、县（市、区）、乡镇人

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应当开展水域治安联防，

通报水域治安情况，并采取有效措施，及时排

查化解矛盾纠纷、消除治安安全隐患，维护社

会安全稳定。

长江干流江西段、鄱阳湖等重点水域所在

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在党委领导下建立

健全水域治安联防联治机制，指导、协调、督促

重点水域的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组织公安、交

通运输、水利、农业农村、林业等部门开展常态

化联合巡逻执法。

第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可

以根据治安管理工作需要，在船舶集中停靠等

治安情况复杂的水域，以及港口、码头、渡口等

重点场所，设置水域警务室或者巡逻执勤站

（点），配备必要的水域交通工具、救生设施、信

息化设备等装备，开展水域治安巡逻、检查。

第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统筹规

划水域治安防控信息化建设；组织、督促有关

部门和单位根据水域治安管理需要，在治安情

况复杂水域建设完善视频监控等信息系统。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应当加强对

水域公共场所的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

建设、使用的指导和监督管理。鼓励水域范围

内其他单位可以用于治安保卫的视频监控系

统，接入公安机关视频图像信息系统。

第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应

当运用视频监控、雷达光电、无人飞行器等设

备和技术，采集水域治安管理相关数据，加强

水域治安管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交通运输、水利、

农业农村、生态环境、林业、市场监督管理等部

门应当将水域范围内单位、场所、船舶等相关

行政管理信息依法纳入政务数据目录，依托全

省一体化政务大数据平台实现数据共享。开

展政务数据共享工作，应当履行政务数据安全

保护义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因水域治安

管理需要，提出政务数据共享需求的，其他部

门应当依法予以配合。

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交通

运输、水利、农业农村、生态环境、林业、应急管

理、文化和旅游、体育等部门应当将水域安全

隐患防范融入行业监督管理工作，加强水域安

全隐患排查整治。

公安机关发现水域治安安全隐患，应当及

时处理；发现其他安全隐患，应当及时通报有

关部门处理。其他部门在水域资源权属、涉水

域群众性活动等矛盾纠纷易发多发领域开展

重点排查，发现水域治安安全隐患，应当及时

通报公安机关，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第十二条 水域范围内的单位应当落实

治安保卫工作责任制，建立内部治安保卫制

度，依法设置治安保卫机构或者配备专职、兼

职治安保卫人员，排查和整改治安安全隐患，

做好治安防范工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确定

的水域治安保卫重点单位，应当制定内部治安

突发事件处置预案，定期开展应急演练和技能

培训。

港口、码头、渡口、船闸等经依法确定为水

域治安保卫重点单位的，应当在车辆出入口、

装卸区、船舶停靠区等重要部位，按照国家规

定设置必要的技术防范设施。

第十三条 从事水域客运、货运、旅游、餐

饮娱乐、加油等经营活动的船舶和渡口的渡

船，应当按照规定配备与船舶规模相适应的专

职或者兼职治安保卫人员，配置应急照明、应

急广播、通信、救生、治安防范等设施，设置紧

急疏散指示标志，在醒目位置张贴安全须知，

并保障设施正常使用。

水域游览、游乐场所应当按照规定配备与

场所规模相适应的专职或者兼职治安保卫人

员，分开设置出入口通道，在醒目位置张贴安

全须知，标示应急通道，配置应急照明、应急广

播、通信、救生、治安防范等设施，在危险水域、

部位设置安全警示标志和防护设施，并保障设

施正常使用。

第十四条 客运码头、渡口以及从事经营

活动的船舶经营者应当对乘客携带的物品进

行安全检查，发现违禁品和管制器具的，应当

拒绝其登乘，并及时向公安机关报告。

依法实行乘客实名制管理的客运码头、船

舶，应当对乘客进行身份查验，对拒绝身份查

验的，应当拒绝其登乘，并及时向公安机关报

告。鼓励有条件的客运码头、渡口以及从事经

营活动的船舶实行乘客实名制管理。

第十五条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

当在本辖区无管理单位的危险公共水域醒目

位置设置防溺水安全教育警示牌、宣传标语，

配备防溺水设施，常态化开展防溺水巡防和隐

患排查工作。有条件的地区，可以在危险公共

水域安装具备自动预警、广播喊话、视频监控

等功能的智能防溺水设施，提升防溺水智能管

控能力。

公安、教育、民政、水利、农业农村等部门

应当加强防溺水的宣传教育和指导。公安机

关应当加强对重点水域岸线以及涉水活动重

点时段、重点区域的巡防。

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水上救援志愿者服

务队伍开展防溺水巡护、救助活动。

第十六条 在水域举办群众性活动，承办

者应当对其承办活动的安全负责，做好治安防

范等安全工作。举办参加人数一千人以上的

大型群众性活动，承办者应当制订安全工作方

案，并依照《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的

规定取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的安全

许可。依法还需要办理其他审批、备案手续

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在水面上举办参加人数五十人以上不超

过一千人或者在水面之外的其他水域范围举

办参加人数二百人以上不超过一千人的非大

型群众性活动，承办者应当在活动举办前五个

工作日告知活动所在地公安机关，并做好应急

救援预案，配备安全工作人员，配置救生设施

设备。公安机关应当及时派员进行指导、监督

和检查。

县级人民政府以及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

事处应当对水域举办的划龙舟等民间传统活

动加强安全管理。

第十七条 从事打捞业的单位或者个人，

应 当 依 法 从 事 打 捞 并 建 立 打 捞 物 品 登 记 制

度。公安机关可以查阅其登记情况，打捞单位

或者个人应当予以配合。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打捞出枪支、弹药或者

弩、匕首等国家规定的管制器具以及爆炸性、

毒害性、放射性、腐蚀性、易燃性、传染性等危

险物质，应当立即报告公安机关。公安机关接

到报告后，应当依法处理。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发现疑似水下文物，应

当及时报告文物主管部门，文物主管部门应当

依法处理，必要时可以会同公安机关开展保护

工作。

第十八条 单位或者个人在水域发现自

然人尸体，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报告。公安机

关接到报告后，应当依法处理。

对身份明确的自然人尸体，公安机关应当

依法通知家属或者有关单位按照相关规定处

理。对经身份识别、发布认尸公告等法定程序

后确定为身份不明、无人认领的自然人尸体，

公安机关应当依法采集相关生物信息、留存相

关影像资料和登记备案，通知民政部门依法

处理。

第十九条 在鄱阳湖湿地区域内的草洲、

洲滩限制机动车辆行驶的时段和区域驾驶机

动车辆的，林业等湿地管理部门、公安机关应

当责令立即驶离；不听劝阻的，予以扣押车辆，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有关规定

处理。造成湿地破坏的，由林业等湿地管理部

门依法处理。

在候鸟重要栖息地、候鸟集中分布区和自

然保护地的水域违反规定使用无人飞行器实

施拍摄、惊吓、驱赶候鸟等干扰候鸟正常栖息

活动的，林业部门、公安机关应当责令停止飞

行；不听劝阻的，可以依法对无人飞行器采取

必 要 技 术 防 控 、扣 押 有 关 物 品 等 紧 急 处 置

措 施。

第二十条 个人使用竹筏、橡皮艇、皮划

艇、摩托艇、舢板、桨板、帆板、水上自行车、脚

踏船、水上气球等工具进行水上休闲娱乐活动

的，应当在依法划定的水域范围内开展。

前款规定的水域范围由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确定的部门科学划定，在划定水域范围的边

界设置明显标志，并向社会公告。划定水域范

围，应当征求交通运输、公安、水利、农业农村、

生态环境、文化和旅游、体育等部门意见。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

织交通运输、农业农村、水利、公安、生态环境

等部门综合治理无船名船号、无船舶证书、无

船籍港船舶。

禁止无船名船号、无船舶证书、无船籍港

船舶在本省水域停泊、航行、生产，以及开展载

客等作业。

对查获的前款船舶，由交通运输、农业农

村、水利、公安、生态环境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

依法进行处理。

第二十二条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应当加强用于农业生产、日常生活等用途的非

营业性船舶管理，统一界定用途、登记备案、核

定船名、标识管理。

前款规定的船舶不得改变使用用途，不得

从事经营性的载客载货，不得遮挡、涂改船名、

标识。

第二十三条 船舶有下列情形之一，公安

机关可以依法进行治安检查：

（一）有被用作违法犯罪工具或者被盗抢

嫌疑的；

（二）船上正在发生涉嫌违反治安管理行

为的；

（三）船上物品有赃物或者其他非法财物

嫌疑的；

（四）遮 挡 船 名 船 号 或 者 无 船 名 船 号 标

识的；

（五）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

务的；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公安机关进行水域治安检查时，对逃避检

查的船舶或者人员可以依法采取措施。

船舶上发生治安案件、治安事件时，有关

船舶从业人员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报告，并协

助公安机关进行调查。

第二十四条 因治安管理需要，公安机关

可以通知交通运输、农业农村部门，由其发出

相应指令，责令有关船舶停航、改变航线或者

驶离特定水域、驶向指定地点。

有下列情形之一，公安机关可以依法责令

船舶停航、改变航向或者驶向指定地点，并同

时通报交通运输、农业农村部门：

（一）反恐怖活动需要的；

（二）侦查刑事案件或者追捕犯罪嫌疑人

需要的；

（三）处理重大水域治安事件需要的；

（四）重大安全保卫任务需要的；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五条 禁止下列违反水域治安管

理的行为：

（一）以抛锚停船、设置障碍物等方式非法

拦截、强登、扒乘船舶或者堵塞航道，影响船舶

正常行驶的；

（二）采取侵占、擅闯、阻挠、哄闹等方式，

扰乱港口、码头、渡口及水域游览、游乐场所等

公共场所秩序的；

（三）以炸鱼、毒鱼、电鱼等方法进行捕捞

或 者 以 投 毒 等 方 式 猎 捕 候 鸟 ，妨 害 公 共 安

全 的；

（四）在水域以过驳、救助、收取垃圾等为

借口强迫他人接受服务的；

（五）通过驾驶船舶碰撞、围堵、拦截执法

船舶等方式，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

职务的；

（六）驾驶船舶或者其他水上移动装置追

逐竞驶扰乱水域治安秩序的；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违反水域治安

管理的行为。

第二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交

通运输、水利、农业农村、生态环境、林业等部

门应当建立健全案件线索移交、案件移送、联

合调查等水域执法协作工作机制。

行政执法机关在依法查处涉水违法行为

过程中，发现涉嫌犯罪，依法需要追究刑事责

任的，应当移送同级公安机关；公安机关经审

查认为没有犯罪事实或者不需要追究刑事责

任，但依法应当追究行政责任的，应当将案件

移送同级行政执法机关，有关行政执法机关应

当依法作出处理。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第二

款规定，在水面上举办参加人数五十人以上不

超过一千人或者在水面之外的其他水域范围

举办参加人数二百人以上不超过一千人的非

大型群众性活动，经检查发现未做好治安防范

工作，存在治安安全隐患的，由公安机关责令

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由公安机关责令

停止活动，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第一

款规定，个人使用竹筏、橡皮艇、皮划艇、摩托

艇、舢板、桨板、帆板、水上自行车、脚踏船、水

上气球等工具进行水上休闲娱乐活动超越划

定水域范围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确定的部

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对违法行为人处二

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其他行

为，法律、法规已有处罚规定的，适用其规定；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条 本条例自 2026 年 7 月 1 日起施

行。《江西省水上治安管理条例》同时废止。

江西省水域治安管理条例
（2026年5月27日江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

江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 111 号

《江西省水域治安管理条例》已由江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 2026 年 5 月 27 日通过，现予公布，自 2026 年

7月 1日起施行。

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6年 5月 27日

5 月 25 日，南丰县第二中学开展心理健康日主题活动，学生参与“运转乾坤”“悦动五分钟”等趣味活动，舒缓身

心压力、调节考前情绪，轻松迎考。 通讯员 谢 东摄

考减压迎

“樟吉高速，八车道，好‘杀火’！”

日前，一段由司机拍摄的樟吉高速行车画面在网络平台

引发关注。视频中，改扩建后的双向八车道高速公路平坦开

阔、标线清晰，车辆通行顺畅。这句带着浓郁江西风味的感

叹，引发许多人共鸣，评论区里“太大气了”“恰噶”等留言持

续刷屏。

自 1月 31日该路段八车道改扩建工程全面竣工通车以来，

沿途都有哪些变化？近日，记者驾车前往樟吉高速体验。在沿

途服务区内，车主们一边充电休憩，一边感叹：“开车的都知道，

八车道的路就是舒坦。”

车主口中的“舒坦”，源于硬核的建设实力支撑。作为江西

省重点工程，樟吉高速改扩建工程全长约 105 公里，总投资 121
亿元，途经新余、宜春、吉安等地，历经 3 年多完成。道路改扩

建后，整体式路基宽达 41米，设计时速从施工前的 80公里提升

至 100 公里。省交通投资集团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作为我省高

速公路“十字形”主骨架纵向主干道的关键组成部分，该路段此

前为双向四车道，节假日容易出现车辆缓行现象。升级为双向

八车道后，道路通行能力较此前提升一倍，车辆分流次数大幅

减少，樟树至吉安全程通行时间缩短 15 分钟以上，车主出行更

从容。

这份从容，不只是驾乘者的主观感受，更体现在今年春运

及春游旺季实打实的数据中。以吉水收费站为例，今年春节期

间小车车流量同比增长约 25%，清明节假期同比增长约 10%。

从全线断面流量来看，今年 3 月，樟吉高速货车流量同比增长

约 5%，小车流量同比增长 55%。

“ 樟 吉 八 车 道 开 通 以 来 ，我 站 周 末 车 流 量 同 比 增 长 约

20% ，通 行 却 更 顺 畅 了 。”在 省 交 通 投 资 集 团 吉 安 西 管 理

中 心 吉 安 南 站 现 场 ，工 作 人 员 刘 艺 正 有 条 不 紊 地 指 挥 着 车

辆 分 流 ，“ 以 前 到 了 高 峰 期 车 辆 经 常 排 长 龙 。 现 在 虽 然 车

更 多 了 ，但 车 辆 基 本 能‘ 秒 过 ’，这 种 多 而 不 堵 的 感 觉 真

踏 实。”

路面拓宽的同时，路况与服务也在同步升级。在吉安北

收费站，这种升级带来的变化充满科技感。该站收费班长吴

志美介绍，站内创新使用了“无岛化车道”技术。“‘无岛化’设

计打破传统安全岛布局模式，通过智能设备集成，将安全岛

宽度从常规的 2.2 米压缩至 1.2 米。我们充分利用既有收费

大棚结构，在不新增占地的情况下增设 2 条通行车道，实现车

道扩容与节约土地的双重目标。”吴志美说。在今年春运首

场“大考”中，200 多处 AI 高清监控实现全域覆盖、24 小时不

间断值守预警 ，对占道、违停、向车外抛洒物品等交通隐患

识 别 准 确 率 超 90%，一 双 双“ 智 慧 天 眼 ”时 刻 守 护 着 道 路 通

行安全。

樟吉高速“四改八”后，不仅打通了区域文旅互通的关键通

道，其带来的红利也正悄然流向沿线乡镇。

“樟吉高速上，我们盘谷收费站的开通非常受期待。”吉安

西管理中心盘谷收费站站长徐建新告诉记者，过去周边群众经

常要绕行才能进入盘谷镇，去趟吉安县、安福县得兜个大圈

子。“现在路畅通了，心也更顺了。”徐建新说，新开通的盘谷收

费站直接衔接 322 国道，盘谷、枫江、阜田三镇的乡亲们在家门

口就能上高速公路，土特产运出去也更顺畅了。

从日常通勤到农产品外运，樟吉高速这条“好杀火”的路，

正带着沿线乡亲们过上更加红火的日子。

路畅通了 心更顺了
——樟吉高速“四改八”后运行观察

本报全媒体记者 熊修吉


